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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国际上电子商务涉税问题的众多研究成果 ,从对税收形成挑战性大小的角度将电子商务

划分为三种具体形式:作为远程销售有形产品的方式 、作为远程提供服务的方式和网上销售数字产品 , 并着

重对真正的交易革新 ———网上销售数字产品对传统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影响与对策进行分析 , 结合我国现实

国情 , 对我国电子商务涉税研究中应采取的态度 、思路 、措施作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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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uthor , in the light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n tax about E-commerce and form the angle of

challenges to revenue ,divides E-commerce into three specific ways:to sell long-distance tangible products , to pro-

vide services for long-distance ,digital products sold on the Internet , and gives an emphat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

en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real transaction innovation———the digital products on the Internet to the tradi-

tional exchange and income taxes.Moreover , the author supplies a discussion on the attitude , thoughts and mea-

sure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 the tax study of China' s E-commerce on the basis of China' s real s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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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 Internet商业化以来 ,网上贸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虚拟商店 、网上广告 、网上银

行均呈快速增长的趋势。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推断 ,互联网电子商务 1997年年交易额已达 100

多亿美元(其中美国为 85亿美元 ,欧洲为 11亿美元),2001年电子商务年交易额将激增至 2200亿美

元 ,在线购物的比重将从 1998 年的 12%上升到 2000 年的 30%。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同时 ,也在经

济 、法律 、生活等各方面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其中 ,电子商务一些新的交易特征对税收产生的影响

更是引起了众多的税收专家 、政府部门人士的极大关注 。本文拟在合理界定电子商务概念的基础上 ,

从税收研究角度对其具体形式进行划分 ,结合国际上电子商务涉税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我国具体国情 ,

对我国电子商务的税收对策作进一步探讨。

一 、电子商务及其具体形式

研究电子商务与税收的关系 ,必须首先界定电子商务的内涵。目前 ,关于电子商务的定义 ,国际

上也未统一 ,但所有定义 ,都应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电子商务首先是使用因特网来做广告和出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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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产品;其次是使用电子媒介提供服务;第三是把信息转化为数字模式 ,并对数字产品加以传送。

从对税收形成挑战性大小的角度来看 ,电子商务应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1.电子商务作为远程销售有形产品的方式 。即互联网作为有形产品的交易场所而存在 ,互联网

上实现的仅仅是查看商品目录 、发出订单等 ,有形产品的配送仍通过传统的运输渠道进行 。

2.电子商务作为远程提供服务的方式 。即使用电子媒介从遥远的地方提供服务 ,包括通过电话 、

传真 、因特网技术提供信息服务。

3.通过电子商务销售数字产品。即将图表(静态和影像的)、文本或声音转化为数字形式 ,对同样

信息的数字版本加以传送或销售纯数字产品(如电脑程序)等。该种形式的电子商务是一种真正的交

易革新 ,对传统税收形成一定的挑战。

二 、电子商务对税收的影响

(一)电子商务对流转税的影响

从电子商务的三种具体形式来看 ,前两种形式 ,电子商务只是作为一种交易媒介革新的方式而存

在的 ,互联网作为有形物品 、劳务的交易场所 ,其税务处理措施与其他的货物交易场所(电话 、传真方

式)中所采取的税务处理方案是大体相同的。而真正引发问题的是以电子方式传送数字产品的电子

商务 ,即所谓的在线交易(on-line traction)所引发的税收问题。

在流转税情况下 ,网上销售数字产品主要引发如下两个问题:

1.如何区分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许多流转税(如增值税 、消费税)都对出口实行零税率(或免

税)。在有形货物的情况下 ,由货物的运送地点或邮寄地址可以很容易地判定该批货物是国内销售或

出口销售 。但是 ,在线交易中的网上定购者是国内还是国外却无从得知了 。国际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的任何用户都可以拥有一个无国籍地址 ,技术上 ,网上销售不可能通过目前的地址确定某项销

售是出口还是国内销售 ,这样就无法确定某项数字产品的销售是免税还是要承担税负。

2.如何对进口数字产品征税 。数字产品如果以有形方式(如光盘 、磁盘或 CD)进口 ,在通常情况

下是要征收进口关税和国内流转税的。但如果这些产品通过网上订购和下载使用 ,就可以逃避对进

口征税的海关和邮局的检查。在过去 ,技术限制了这一部分交易的发展 ———网络费用的昂贵和下载

文件需花费大量时间 。但是随着压缩技术的发展 ,上网费用的下降和网络速度的加快 ,该种传递媒介

的缺陷被大大减少 ,这一领域的电子商务可能会得到很快发展 ,也引发了相应的税收流失 。

(二)电子商务对所得税的影响

电子商务对所得税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电子商务交易所得性质的界定;电子商务交

易所得来源的确定和常设机构是否适用于电子地址和服务器。

1.电子商务交易所得性质的界定。传统交易模式下 ,纳税人购买商品一般被界定为销售所得 ,适用

流转税。但是电子商务环境下纳税人购买的产品很大一部分价值在于通过不断从网上下载补丁 ,以对

原有的软件进行更新。那么消费者在最初购买产品是界定为销售所得还是购买一种特许权呢?不同的

界定标准 ,其税务处理措施也就不尽相同 ,前者适用于一般流转税 ,而后者适用于特许权使用费。

2.关于电子商务交易所得来源地的界定问题。根据国际税收上的惯例 ,一国对收入的税收管辖

权(即对收入征税的权力)通常取决于收入来源地 ,居民对其所有来源的收入纳税 ,而非居民只对来自

于管辖权范围内的收入纳税。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多面性 ,其整个商务过程可通过分解成若干个子

块来完成 ,这样在判定一笔交易的收入来源地时就无固定标准可循 。在判定某项销售收入的收入来

源地时 ,可考虑产品的生产地 、合同的签订地及产品的销售地等 ,通常传统销售情况下 ,这些地点存在

着紧密联系 ,但电子商务环境下上述地点的分散则对收入来源地规则产生很大的压力。

3.常设机构概念是否适用于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电子邮件地址和服务器地址 。常设机构概念是国

际税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确定缔约国一方对缔约国另一方企业或分支

机构利润的征税权问题。《OECD范本》和《UN范本》都把常设机构定义为: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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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 。而电子商务环境下 ,互联网的灵活性使得常设机构概念无能为力 。

三 、迎接电子商务挑战的税收对策研究

针对电子商务的交易形式对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影响 ,国际上关于电子商务课税问题的具体税收

对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在区分流转税的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问题上 ,可通过寄帐单地址来进行确定。作为对网上订

购者确认信用卡支付的方式 ,顾客经常被要求提供信用卡的寄帐单地址。这样 ,网上销售数字产品的

公司可通过这个地址来确定某项销售是国内销售还是出口销售 。

2.在对进口数字产品的征税上 ,欧盟采取的方案值得借鉴 ,即一国单方面对国外供应商运用国内

注册和付款规则 ,对国外供应商与国内供应商同样对待征税 。

3.关于电子商务交易所得性质的界定上 ,由于其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税收利益的调整 ,最好由一些

国际性组织对交易进行合理分类的基础上 ,界定其属于何种性质 。

4.关于交易所得来源地确认所引发的税收问题 ,可采取“预提税”的方案加以解决 。由于电子商

务的整个交易流程可分成若干子块来进行 ,如果支付给外国销售商的货款侵蚀了顾客所在国的税基 ,

则顾客所在国可以对支付给外国电子商务的货款征收 10%的预提税。

5.关于常设机构概念的修正问题 。由于互联网的灵活性 ,销售商完全可以通过把电子地址或服

务器设于避税地以合理避税。因此 ,应修正对“常设机构”的解释条款 ,减少对常设机构实际着落地的

考虑 ,而转向实际的管理控制所在地。

四 、国际电子商务研究动向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经过对电子商务三种交易形式进行比较后发现 ,电子商务对税收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

怕。国内众多电子商务课税问题研究的论文把电子商务对税收的影响视作根本性的 ,其根源在于没

有对电子商务的具体形式进行恰当分类 ,以本文中电子商务的第三种交易形式涵盖所有交易形式 ,有

“以偏概全”之嫌 。因此 ,在确定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时必须适度 ,同我国现行税制特征 、国情相结合 ,

脱离了现实国情的税收制度设计最终会归于失败 。

1.针对前两种电子商务交易形式所引发的税发问题 ,仍适用于传统的税收制度。由于此两种交

易形式仍需传统物流配送系统的配合才得以顺利实现 ,这样 ,以税务机关目前的征管水平 ,是能实现

有效征管的。否则 ,在网络技术出现之前 ,电话 、传真作为一种交易媒介的革新 ,也应引发相应的税收

问题 。之所以电子商务出现后 ,其税收问题引发了诸多争论 ,原因在于电子商务的第三种交易形式实

现了电话 、传真所不能完成的交易 ,网络技术的出现不仅作为一种信息的工具 ,同时也真正作为一个

虚拟空间 、交易场所而存在。

2.目前应对电子商务第三种交易形式持完全免税态度 。据有关统计 ,1999年我国网上消费额仅

有5500万人民币 ,占社会零售总额的 0.018‰,同期美国上网购物家庭有 1700万 ,网上消费额达 202

亿美元 ,据此推算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仅为美国的 0.23%。电子商务作为21世纪最有潜力 、充满

商机的领域 ,过重的税负势必抑制我国企业间电子商务的开展 ,使我国企业在世界竞争中丧失先机 。

3.紧密跟踪国际上关于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研究动向 ,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一定的税收处理方

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国与国之间的税收协调也十分重要 。当前 OECD财政事务委员会

中起草电子商务税收政策 、对范本中部分概念进行修订的委员大都来自发达国家(其中主要来自于澳

大利亚 、美国),其势必站在发达国家立场上———电子商务(软件产品)净出口国的立场上 ,不利于保护

发展中国家———电子商务净进口国的利益。这样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我国也必须紧密关注国际

上电子商务的研究动向 ,研究我国的税收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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